
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票價優惠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票價優惠作業要點自一百十二年四

月二十日訂定發布，前次修正係一百十三年一月五日。因應搭台灣好行

以預約訂位取得之紙本票券，無法電子判讀票價資訊者、鼓勵平日出遊，

訂定平假日差異優惠、一百十三年四月三日花蓮地震災害，交通部推出

交通補貼引客方案，特定優惠期間台灣好行花蓮及臺東路線免費搭乘、

配合票價優惠措施調整，增加補助營運車輛驗票設備程式修改費用、以

及交通部一百十三年一月二日修正交通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本要點配合修正之，修正重點如下： 

一、 因應搭乘台灣好行以預約訂位取得紙本票券，該票券倘無法電子

判讀票價資訊者，可享有票價優惠，增列相關文字；為鼓勵平日

出遊，訂定平假日差異之優惠方案，修正票價優惠條件；另因應

一百十三年四月三日花蓮地震災害，交通部推出交通補貼引客方

案，特定優惠期間台灣好行花蓮及臺東路線免費搭乘，增列相關

文字。（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 交通部促進公共運輸使用補助辦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已明定票

價優惠與相關驗票機程式開發及修改費用為補助項目範疇。配合

票價優惠措施調整，增列得補助營運車輛驗票設備之程式修改費

用相關文字（修正規定第四點及附件一）。 

三、 採預約訂位取得紙品票券路線，該票券倘無法電子判讀票價資訊

者，應提供詳細帳目或會計師簽證等可稽佐證資料。另配合交通

部對所屬機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業務督導考核要點，

新增申請核銷所須檢附之文件。（修正規定第七點及增訂附件五

及附件六） 



交通部觀光署執行台灣好行路線票價優惠作業要
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要點所稱優惠，指

民眾於優惠期間使用

電子票證（含行動支

付）或預約訂位，取

得紙本票券，搭乘台

灣好行優惠路線，得

享有客運票價優惠，

其客運票價計價方式

需以里程計費或段次

計費。本優惠與其他

優惠僅能擇一使用，

不得重複。但配合一

百十三年四月三日花

蓮地震災後觀光振

興，搭乘花蓮及臺東

台灣好行優惠路線得

享有客運票價免費。 

        本要點所稱優惠

路線實施範圍，為本

署核准辦理票價優惠

內容之台灣好行路

線。 

        前二項優惠內

容、期間及優惠路

線，由本署另行公告

於台灣好行旅遊服務

網；其變更者，亦

同。 

三、本要點所稱優惠，指

民眾於優惠期間使用

電子票證（含行動支

付）搭乘台灣好行優

惠路線，得享有客運

票價半價優惠，其客

運票價計價方式需以

里程計費或段次計

費。本優惠與其他優

惠僅能擇一使用，不

得重複。 

    本要點所稱優惠路線

實施範圍，為本署核

准辦理票價優惠內容

之台灣好行路線。 

    前二項優惠期間及優

惠路線，由本署另行

公告於台灣好行旅遊

服務網；其變更者，

亦同。 

一、配合搭乘台灣好行之

民眾以預約訂位，取

得紙本票券，可享票

價優惠，該票券倘無

法電子判讀票價資訊

者，依交通部公路局

建議因涉網路購票及

紙本票證帳務認定，

應由業者敘明販售管

道與流程，以及是否

具有詳細帳目、會計

師簽證等佐證資料，

並由轄管監理所確認

可行性；後經交通部

公路局高雄區監理所

建議應修正票價優惠

作業要點規定，以供

審查機關（單位）依

循，爰於第一項增列

相關文字。 

二、另為鼓勵平日出遊，

以訂定平假日差異優

惠，修正票價優惠條

件，刪除第一項及附

件一「半價」文字。 

三、因應一百十三年四月

三日花蓮地震災害，

交通部推出交通補貼

引客方案，特定優惠

期間，使用電子票證

（含行動支付）或預

約訂位，取得紙本票

券搭乘台灣好行花蓮

及臺東路線，享客運

票價免費，新增第一

項但書。 

四、受理申請期間，自本

要點發布之日起至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申請單

四、受理申請期間，自本

要點發布之日起至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申請單

交通部促進公共運輸使用

補助辦法第五條第一款已

明定票價優惠與相關驗票

機程式開發及修改費用為



位應檢具台灣好行持

電子票證（含行動支

付）票價優惠申請表

（如附件一）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

本署所轄各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以下稱推

動單位）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執行前

點第一項之優惠內

容，本署將全額補助

實際票價與優惠票價

差額，並全額補助營

運車輛驗票設備之程

式修改費用。 

       本署得視經費支

應情形提前公告停止

補助申請。 

位應檢具台灣好行持

電子票證（含行動支

付）票價半價優惠申

請表（如附件一）向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本署所轄各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以下

稱推動單位）提出申

請。 

       申請單位執行前

點第一項之優惠內

容，本署將全額補助

實際票價與優惠票價

差額。 

       本署得視經費支

應情形提前公告停止

補助申請。 

補助項目範疇。因應票價

優惠措施調整，增列得補

助營運車輛驗票設備之程

式修改費用相關文字，並

配合修正附件一。 

七、申請單位自本署公告

優惠期間起每二個月

備妥下列文件申請補

助，並經公路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後，向本

署申請撥款： 

 （一）補助申請表（如

附件二）：應依

格式分路線、人

數、交易金額及

優惠金額等項目

詳細填列，並計

算申請補助總金

額。 

 （二）台灣好行電子票

證（含行動支

付）優惠原始票

證明細表電子檔

（如附件三）。 

 （三）切結書（如附件

四）。 

 （四）發票。 

  （五）申請單位係屬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二條及

第三條所稱公職

七、申請單位自本署公告

優惠期間起每二個月

備妥下列文件申請補

助，並經公路主管機

關審核同意後，向本

署申請撥款： 

 （一）補助申請表（如

附件二）：應依

格式分路線、人

數、交易金額及

優惠金額等項目

詳細填列，並計

算申請補助總金

額。 

 （二）台灣好行電子票

證（含行動支

付）優惠原始票

證明細表電子檔

（如附件三）。 

 （三）切結書（如附件

四）。 

 （四）發票。 

        本優惠最後申請

撥款期限為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九月二十

日止。 

一、配合交通部對所屬機

關辦理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業務督

導考核要點，受補助

對象屬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

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者，應填

報「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

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及切結書，新增第一

項第五款。 

二、配合採預約訂位取得

紙品票券路線，該票

券倘無法電子判讀票

價資訊者，應提供詳

細帳目，會計師簽證

等可稽佐證資料，新

增第一項第六款。 



人員或其關係人

者，應填報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十四條第

二項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

揭露表（如附件

五）及切結書

（如附件六）。 

   （六）採預約訂位取得

紙品票券路線，

該票券倘無法電

子判讀票價資訊

者，應提供詳細

帳目或會計師簽

證等可稽佐證資

料。 

        本優惠最後申請

撥款期限為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九月二十

日止。 

        各票證公司應協

助提供本要點電子票

刷卡相關報表資料予

交通部公路局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

以利勾稽比對客運業

者資料，最後核銷金

額以兩造報表資料比

對取小值為準。 

 
 

        各票證公司應協

助提供本要點電子票

刷卡相關報表資料予

交通部公路局及直轄

市、縣（市）政府，

以利勾稽比對客運業

者資料，最後核銷金

額以兩造報表資料比

對取小值為準。 

 
 



附件一（修正後） 

台灣好行持電子票證（含行動支付）票價優惠申

請表 

路線名稱 

台灣好行-○○線 

（公路【市區】客運編

號） 

申請類型 

□一般類型 

□郵輪式公車 

□品牌加盟 

票價優惠類型 □免費 □半價 □其他_________ 

推動單位 ○○○○○ 

申請單位  

站點 
（例如：○○火車站-○○老街-○○湖-○○會館-○○

漁港） 

路線長度 單程約○○公里 行車時間 單程約○○分鐘 

規劃班次 
（1往返=1車次=2

班次） 

平 日 ○○ 班 ， 假 日

○○班 
收費方式 

□段次收費 

□里程收費 

 

經費規劃 

一、電子票證（含行動支付）收費票價○○元整。（起訖

點單趟○○元、三角票價表） 

二、營運車輛驗票設備程式修改費用○○元整。（具有台

灣好行識別標識塗裝車輛數○○臺） 

車牌號碼 設備編號 

  

  

註：一、未來倘車輛及設備有異動者，需報推動單位、交通主管機關，並請推動單位副知

本署。 

    二、倘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公司名稱：（全銜及蓋公司章）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負責人：（簽章） 

修正理由：配合修正規定第三點，修正標題；配合修正規定第四點，經

費規劃欄位，新增營運車輛驗票設備程式修改費用等文字。 



附件一（修正前） 

台灣好行持電子票證（含行動支付）票價半價優

惠申請表 

路線名稱 

台灣好行-○○線 

（公路【市區】客運編

號） 

申請類型 

□一般類型 

□郵輪式公車 

□品牌加盟 

推動單位 ○○○○○ 

申請單位  

站點 
（例如：○○火車站-○○老街-○○湖-○○會館-○○

漁港） 

路線長度 單程約○○公里 行車時間 單程約○○分鐘 

規劃班次 
（1往返=1車次=2

班次） 

平 日 ○○ 班 ， 假 日

○○班 
收費方式 

□段次收費 

□里程收費 

 

經費規劃 
電子票證（含行動支付）收費票價○○元整。（起訖點單

趟○○元、三角票價表） 

車牌號碼 設備編號 

  

  

  

  

註：一、未來倘車輛及設備有異動者，需報推動單位、交通主管機關，並請推動單位副知

本署。 

    二、倘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公司名稱：（全銜及蓋公司章）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負責人：（簽章）



第七點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修正規定

第七點，增訂

附件五。 



第七點附件六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附件新增。 

二、配合修正規定第

七點，增訂附件

六。 

 


